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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、行前准备 

 

● 申请护照。中国护照是中国公民出入境和在境外证明

本人国籍和身份的重要证件。中国公民出国前须根据出国事

由，分别向当地公安机关或外事部门申请相应种类的护照。

各国对外国人所持护照的有效期有不同要求，一般应在一年

以上。 

● 申请签证。除双边协定规定或前往国家单方面规定可

免签或办理落地签证，或需在第三国申请签证的情况外，中

国公民出国前通常需向前往国家驻华使领馆申请并办妥相

应签证。个别国家规定，即使不出机场转机，仍需要提前办

妥过境签证。请注意浏览目的国驻华使领馆官方网站和中国

领事服务网（http://cs.mfa.gov.cn），了解签证要求，并根据

行程提前申请并办妥签证。 

● 办妥认证。国内各种证书、证明等如需在外国使用，

一般情况下需事先在国内公证机构、贸促会、出入境检验检

疫机构等办妥公证书或其他证明文书，并通过外事部门办理

领事认证，再送至前往国家驻华使领馆进行认证。出国前，

请注意确认已办妥相关文书的公证和认证手续。 

● 卫生防疫。请注意了解有关国家卫生防疫要求，并按

http://cs.mfa.gov.cn/
http://cs.mfa.gov.cn/
http://cs.mfa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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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注射疫苗。如有必要，请提前办妥《国际旅行健康检查

证明书》和《疫苗接种或预防措施国际证书》。 

● 复印备用。为备急需，建议在出国前复印护照（护照

资料页及加注页、外国签证、出入境记录等），以及公证认

证法律文书等资料。必要时，也可事先办理重要文件复印件

与原件相符的公证认证手续备用。 

● 应急资料。建议随身携带外方邀请函和邀请人姓名、

地址、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（有的国家规定当事人必须随身

携带）。建议行前访问中国领事服务网，摘记中国驻当地使

领馆地址、联系方式等信息，以备不时之需。 

 

第二部分、出境入境 

 

● 出入境检查。请从开放口岸出境、入境，并主动向边

防检查人员出示有效护照及签证。边防检查人员放行时，将

在护照上加盖出、入境验讫章。边防检查人员有权根据中国

相关法律法规拒绝持有效护照和签证人员出境或入境。 

● 因公出境。中国公民持因公类护照出境，凭本人的有

效护照和前往国家签证放行。前往与中国有互免签证协议国

家或需在境外办理签证的，应按有关规定交验《出国（境）

http://cs.mfa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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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明》。如既前往互免签证国家又前往需办签证国家，在办

妥所需签证后则无需交验《出国（境）证明》。 

● 入出外国。在外国入境、出境时，请主动向外国移民

官员出示有效护照和签证。请务必如实回答外国移民官员相

关提问。在回答问题时，请注意要与申请签证时提供的情况

相一致。 

● 入出境材料。请根据要求如实填写外国人入境、出境

卡及海关申报单等表格，或按要求出示相关证明材料。请注

意确认护照已加盖入境或出境验讫章，并妥善保管入出境卡

等材料，以免停留或出境时受阻，甚至被处罚。 

● 拒绝入出境。持有效护照和前往国家签证者通常被允

许入、出该国。但根据有关国家法律和国际惯例，移民官员

也有权拒绝持有效签证人员入出其国境。 

 

第三部分、在外居留 

 

● 留意护照有效期。在国外停留期间，请务必及时检查

并留意护照的有效期。如护照有效期不足一年，可向中国驻

外使领馆申请换发新的护照。 

● 按要求携带证件。如居住国有明确规定，请注意随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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携带护照或居留证并妥善保管，以在必要时接受当地军警或

移民官员检查。 

● 遗失护照及时报失。如不慎遗失护照，请尽快向当地

警察部门报失，并前往最近的中国驻外使领馆报告并申请补

发护照或旅行证。拾获他人中国护照，应尽快联系护照持有

人或就近的中国驻外使领馆，或寄送给原发照机关。 

● 留意签证有效期和停留期。通常凭签证许可的有效期

或停留期限内在目的国停留。个别国家签证没有停留期限，

由移民官员在入境时批注停留期。请留意签证或移民官批注

的有效期或停留期，勿超期停留。 

● 及时办理居留手续。如需在境外超过签证许可的期限

居留，请注意根据居住国的法规要求，提前到当地移民主管

部门申请办理签证延期或居留手续。 

● 尽快补办签证或居留手续。如不慎遗失护照，在补办

新护照或旅行证件后，应按居住国的法规要求，尽快向当地

移民主管部门重新申请签证或变更居留证件。 

● 留意文书的有效期。婚姻状况、无犯罪记录、健在公

证等部分法律文书所涉及的事项有可变性，有效期一般为 6

个月。此外，一些国家对部分种类法律文书的时效还有特殊

规定。建议根据需要及时申办并尽快使用。 

● 慎重签署外文文书。各国法律存在较大差异。在国外

http://www.fmprc.gov.cn/chn/wjb/zwjg/default.htm
http://www.fmprc.gov.cn/chn/wjb/zwjg/default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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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间，在完全了解并接受外文文书内容、权利义务和使用目

的前，请不要轻易在外文文书上签字。 

● 外国文书在华使用。外国主管部门出具的各种证件、

证明如需在中国使用，通常需事先在当地公证机构办妥公

证，并通过当地外事主管部门办理认证，再送往中国驻当地

使领馆进行认证。回国前请注意确认已办妥相关文书的公证

和认证手续。 

 

第四部分、申办证件 

 

● 护照旅行证服务。驻外使领馆根据中国法律和法规，

可为中国公民提供以下护照等旅行证件服务：受理护照颁

发、换发、补发申请；受理护照加注申请；受理旅行证等其

他旅行证件申请；受理香港、澳门及台湾同胞来往大陆旅行

证件申请。 

● 公证认证及婚姻登记服务。根据中国有关法律、法规

和相关国际条约，驻外使领馆可为中国公民办理有关文书的

公证或认证；在与驻在国的法律规章不相抵触，且驻在国承

认的情况下，办理中国公民之间的婚姻登记手续。 

http://cs.mfa.gov.cn/rzhw/lsgz/gzjj/
http://cs.mfa.gov.cn/fwxd/blgzyrz/
http://cs.mfa.gov.cn/rzhw/lshydj/hydjjj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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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证件办理时间。驻外使领馆受理护照或其他旅行证件

申请，需与原发照机关或户籍所在地核实身份，完成办理所

需时间取决于身份核实进度。申请公证、认证或婚姻登记，

通常需要 1 至 4个工作日。驻外使领馆根据中国有关法规收

取办理领事证件的费用。 

● 驻外使领馆不可以提供以下证件服务：为不在驻在国

的中国公民办理护照、旅行证件；代中国公民办理外国签证、

停留或居留手续、工作许可等；直接认证中国国内公证机关

出具的公证书；认证非本馆领区相关机构出具的文书；直接

公证发生在中国国内的事实，或国内有关单位出具的其他证

书、文书；办理我国法律、法规规定不能办理的其他证件或

证明。 

● 以官方公布信息为准。请事先访问中国领事服务网及

我国驻居住国相关使领馆官方网站，以了解最新办证须知、

表格、费用等信息,并预做准备。请勿轻信其他机构、个人

或网站提供的各类资讯，谨防上当受骗。 

 

第五部分、安全使用 

 

● 妥善保存。请妥善保管护照、公证认证法律文书及其

http://cs.mfa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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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印件。为稳妥起见，请尽可能将上述证件存放在防火、防

水、防盗的安全处所。 

● 防范遗失。除非有关国家有特别要求，外出时宜携带

护照复印件。如确需携带正本，请随身妥善保管，特别是在

机场、购物、餐饮场所等人员密集区更应小心。请勿将护照

单独放置在交通工具或手提箱包内，也勿将护照与身份证或

护照复印件等一并携带外出，以免同时遗失。 

● 谨慎使用。注意尽量减少护照在公众场所的使用次

数，用毕确认护照已放置妥当。如确有需要，在将护照提供

给他人（如移民官员）时，请务必索要凭据，并及时取回护

照。公证书只在必要时使用。 

● 勿外借抵押。请勿将护照作为抵押品或代用品，更勿

随意将护照借与他人。爱惜护照，确保护照干净、整洁。 

 

第六部分、特别提示 

 

● 各类证件申请表格是申请领事证件的重要依据，申请

人应对填写的事项内容真实性负责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

法律责任。请务必完整、清楚地填写、签名，保证有关内容

真实无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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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在申办各类领事证件及外国签证时，不实申报或提供

伪造申请材料，买卖、伪造护照和公证认证书等行为，为各

国法律所禁止，当事人将被拒绝办理或吊销证件、签证，甚

至被追究刑事责任。 

● 护照过期、无护照、超过外国签证或居留手续允许期

限、无有效签证或居留手续在外国停留，或在当地从事与签

证许可事项不符的活动，当事人可能受到递解出境等处罚，

且可能对当事人今后前往该国造成负面影响。 

●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》，定居国外的中国公

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，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，应及时

到中国驻外使领馆注销原中国护照。如需来华，须持外国护

照申请中国签证，切勿继续使用中国护照来华或进行其他国

际旅行。 

●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》和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》及有关规定，香港、

澳门同胞应向香港、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主管部门或中国驻

外使领馆申请香港、澳门护照或其他旅行证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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